
司法考试三国法辅导班听课笔试(八)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2021_2022__E5_8F_B8_E

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4204.htm 2006年司法考试三国法

辅导班听课笔试（8）三国法之国际私法第一章 国际私法概

述第一节 国际私法的概念国际私法的名称(法则区别说 私国

际法 国际私法 冲突法)1、法则区别说：最初由意大利 巴托鲁

斯 使用2、私国际法：最被由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斯托里在《

法律冲突论》提出，法国学者福利克斯在《私国际法或冲突

法论》中正式采用3、国际私法：德国学者谢夫纳在《国际私

法的发展》中首先使用4、冲突法：荷兰学者罗登伯格最先使

用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 国际私法调整国

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方法)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指在主体、客

体、内容三要素中至少有一个因素与国外有联系的民商法律

关系国际私法的定义：国际私法是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

法律部门。A．间接调整：指明某种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应

适用何种法律的规范，而不直接规定如何调整权利义务B．直

接调整：直接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实体规范”国际

私法与国际私法学 第二节 国际私法的范围在国际私法范围上

的不同主张国际私法的规范1外国人的民商事法律地位规范（

国际私法产生的前提） 2冲突规范（法律适用规范）3国际统

一实体私法规范（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中具体规定国际民商

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与义务的规范） 4国际民商事

争议解决规范（国际民事诉讼程序规范和国际商事仲裁规范

）来源：www.examda.com 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最基本的规范

第三节 国际私法的渊源国内法渊源(国内立法 国内判例（中



国判例不是渊源，当然也不是国际私法的渊源） 司法解释)国

际法渊源(国际条约 国际惯例)第二章 国际私法的主体（自然

人，法人，国家，国际组织，主要为前两个）第一节 自然人

自然人的国际私法主体资格1．自然人的国籍自然人国籍的概

念 指一个人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法律资格自然人

国籍的积极冲突的解决（1）一个是内国，另一是外国，以内

国国籍为准；（2）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籍均为外国国籍时，

以当事人最后取得国籍为准，以当事人住所或惯常居所所在

国国籍为准，以与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籍为准如瑞士；

（3）不区别内国或外国国籍，只以与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

国籍为准。我国规定，有双重或多重国籍的外国人，以其住

所或者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为本国法。自然人国

籍的消极冲突的解决我国，无国籍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

其定居国法律；未定居的，适用其住所地国法律。2．自然人

的住所自然人住所的概念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以他的户

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

常居住地视为住所。自然人住所的积极冲突的解决当事人有

一个内国住所，以当事人在内国的住所为其住所，若两个或

两个以上均为外国住所，同时取得则以与当事人有最密切联

系者为其住所，也有以当事人有居所之住所为其住所的，住

所异时取得，一般以最后取得的住所为其住所我国，当事人

有几个住所的，以与产生纠纷的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住

所为住所自然人住所的消极冲突的解决我国，当事人住所不

明或者不能确定的，以其经常居住地为住所3．自然人的居所

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居住的处所第二节 法人法人的国际私法

主体资格法人的国籍法人国籍的确定 中国在实践中确定法人



国籍的做法：主张依据法人的设立登记地来确定法人的国籍

法人的住所：中国采取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说法人的营业所

：我国规定，当事人有二个以上营业所的，应以与产生纠纷

的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营业所为准；当事人没有营业所

的，以其住所或经常居住地为准外国法人的认可外国法人认

可的概念外国法人认可的方式：一般认可，概括认可，特别

认可（外国法人在中国的认可）在我国的认可：外国法人在

我国从事民商事活动应得到我国主管机关的认可，未经批准

登记，不得开展常驻业务活第三节 国家国家的国际私法主体

资格特殊性：A．主权者B．在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中以当事

者和主权者双重身份出现C．以国家名义由授权机关和负责

人进行D．以国库财产作后盾E．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国家

及其财产豁免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概念 在国际交往中一个国

家及其财产未经其同意免受其他国家的管辖与执行措施的权

利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产生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的内容

内容：管辖豁免，诉讼程序豁免和执行豁免（管辖是基础，

管辖放弃不等于后面两个程序也放弃）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

免的理论A．绝对豁免论；B．限制豁免论：非主权行为不享

有豁免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与国家的民商事法律责任中国的实

践1980年参加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缔约

国就油污损害赔偿案件放弃对油污损害所在缔约国法院的管

辖豁免1．我国坚持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上的一项原则

，反对限制豁免论和废除豁免论；2．坚持国家本身或者说以

国家名义从事的一切活动享有豁免，除非国家自愿放弃豁免

；3．实践中把国家本身的活动和国有公司和企业的活动区别

开来；4．赞成通过国际协议来消除各国在国家及其财产豁免



问题上的分歧；5．外国侵犯中国的国家及财产豁兔权，中国

可以采用相应的报复措施；6．中国到外国法院特别出庭抗辩

该外国法院的管辖权，不得视为接受该外国的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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